
「111年度在建工程履約廠商諮詢座談會」(中區場)

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民國111年 11月 3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

貳、地點：本署中區辦公室第六會議室

參、主持人：許組長朝欽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謝祥泊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名冊）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討論事項：

案由：施工過程中所面臨的各項疑義或需協助解決等議題。

一、彰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：

工程依設計圖說，打設 7公尺深鋼板樁，惟遭遇太陽能

場既有管線，致產生糾紛，雖本案依規定投保保險，但

未來應如何避免類似情形發生。

本署說明：

依本署經濟部水利署營造工程保險注意事項規定，本署

及所屬機關所辦理工程，除例外者均應投保營造(安裝)

工程保險、第三人意外責任險(或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

險 )及雇主意外責任險等，爰於施工期間若因突發而不

可預料之意外事故所致損失或損害時，可利用該保險請

求理賠；主辦機關宜提供承攬商必要之地質調查資料或

必要之協助，惟承攬商於機關交付工程施工範圍後仍應

善盡義務，注意施工過程中可能造成之第三人損害，並

採取適當之防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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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：

(一)工程保險費實際投保金額較投標預算 2%低，但本案

為總價決標，是否可將保險費調整到單價偏低之項

目?

本署說明：

依本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規定，得標廠商於決標後

至機關簽訂契約，其契約單價除另有規定外，按決

標總價與發包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之，若得標廠商

無採購法第 58條之情形，且認為契約單價之調整不

盡合理，得於簽約前提出，由雙方協訂之，爰本案

廠商尚可依前述規定提出並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主辦

機關審核。

(二)工程契約第 3條第(二)款之規定:「個別項目實作數

量增加達 30%以上時，且實作數量依契約單價之複價

逾契約總價 5%以上者，其逾 30%之部分，應以契約

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價金。」，其中

逾契約總價 5%以上始可調整一節，對於大型工程門

檻太高，不合理。

本署說明：

本署為規範工程採購契約因項目變更辦理契約單價

調整事宜，訂有工程契約變更單價編列及議價處理

原則，為避免一般工程因部分非主要工程項目，數

量調整致頻繁修正契約單價，影響主要工項施作進

度及工務行政負擔，爰訂有工程項目實作數量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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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30%以上及逾契約總價 5%以上等兩項門檻，惟若

爰契約項目履約條件(契約數量、單價)已改變時，

依該原則第 3點辦理有顯失公平時，亦訂有由廠商

舉證並經機關確認後就該項目另行議價之規定(第 5

點)。

(三)物價指數調整補貼款計算方式是否可選擇以物價總

指數 2.5%來計算，原契約依工程會 1090100596號函

個別指數調整順序之方式，是否可予以變更?

本署說明：

本案契約倘已載明依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個

別項目、中分類項目及總指數漲跌幅順序，依序調

整價金，秉於維護採購公平、公開之採購程序，對

個別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仍請依該

契約規定辦理。

三、黎明工程顧問股份公司：

(一)廠商與河川局訴訟中，河川局對設計單位提告知訴訟

第三人，致本公司增加律師費用。建議提「告知訴

訟」之必要性應有機制，若無設計錯誤，應以證人方

式到法院說明即可。

本署說明：

據悉本案係因廠商提出設計不當致影響尾款請領作業

與第三河川局爭訟，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65 條第 1 項

「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，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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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。」，另依同法第 63條

第1項「參加人對於其所輔助之當事人，不得主張本

訴訟之裁判不當。…」，爰本署第三河川局考量本案

後續判決與設計單位有其利害關係，爰依法告知貴公

司為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促使貴公司得充分參與並維

護權益。

(二)承上，訴訟中案件其未通過驗收部分，河川局已另案

發包改善該工項，因尚在訴訟期間，新廠商進場破壞

前廠商已完工未驗收部分，後續是否涉及法律問題? 

本署說明：

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規定：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

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。…」，查本署

第三河川局已就爭議部分將現場拍照存證並留存相關

事證，作為舉證之用；另依同法第 369條第 1項「保

全證據之聲請，在起訴後，向受訴法院為之；在起訴

前，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

之。」及第 372條「法院認為必要時，得於訴訟繫屬

中，依職權為保全證據之裁定。」，爰本案已進訴訟

程序，目前兩造均無提出保全證據之聲請，法院亦無

認定其必要，尚無不妥。

四、南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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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儀器設備，因疫情影響交期且該儀器規格僅只一家生

產，無其他替代品，因而影響竣工，是否可以辦理工程展

延？

本署說明：

依契約附錄 6「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

項」附表三規定，廠商自備之外購器材，經按工程進度需

要辦妥訂購及進口手續，但因國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無法

如期運達，影響全部或部分工程之施工者，廠商應提供證

明文件佐證後，得按實際影響情形辦理展延工期；另依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 年 10 月 3 日工程管字第

1110301008號函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

期間公共工程展延工期或停工處理方式」第三點第三款

「個案因材料、設施、設備、國際技術人員之引進或臺灣

本島與離島間就前開事項之運輸受防疫措施影響，致影響

工程進行者，由機關依廠商提出之相關事實、理由、證據

及個案契 約約定核實審認」。綜上，廠商應提供受防疫

措施影響證明文件佐證後辦理。

五、翔益營造有限公司：

建議有金質獎的工程能保留保固金減半，因有時驗收期間

過久，主影響到保固金減半的期程。

本署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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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第 49點明敘於獎勵期間：

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得獎廠

商，減收原應繳額度之 50%」。

(二)另依據採購法第 71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工程、財物

採購，應限期辦理驗收，並得辦理部分驗收。…」，

並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2條至第 95條及工程契約第

15條亦明確規範驗收程序及辦理期程。

(三)再查本署契約範本第 14條規定：「廠商於履約標的

完成驗收付款前應出具保固切結書並繳納工程結算

金額 1%之保固保證金…」。較押保辦法規範之保固

保證金不逾契約金額3%之規定還低。

(四)鑒此，考量機關辦理驗收程序及期程皆有明確規範，

且投標須知亦明訂減收要件屬獎勵期間為之，爰於

機關依法辦理驗收作業應有必要時間，建議貴公司

於投標或履約過程即妥為評估前開因素之必要考量，

同時倘涉驗收期限接近獎勵期限，廠商可向機關提

醒時效，惟雙方仍需依規定辧理。

柒、臨時動議

一、本署政風室：

本次座談會目的在於提供廠商與機關溝通平台，並鼓勵各

廠商充分表達意見，利於本署主動發現潛在問題，並提早

解決爭端，使工程如期完工。本署亦於全球資訊網

(http://www.wra.gov.tw/)建置「在建工程履約諮詢專

區」，供廠商於第一時間及早提出意見或疑義，倘遇需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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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處理之案件時，將聘請諮詢委員成立諮詢小組討論處

理，歡迎各承攬廠商廣為宣傳利用。

二、本署工程事務組：

(一)請各出席廠商於所屬機關上網公告後，如對招標文

件有疑義，請務必於法定期間內(等標期之四分之

一)提出釋疑，避免日後爭議。

(二)履約過程中如發現現地與設計圖書或契約不符者，

請以書面向所屬機關或監造單位提出，俾利發動契

約變更程序，如對契約執行有疑義可於本署全球資

訊網廠商交流平台提出。

(三)各廠商於工程驗收階段，如各所屬機關有先行使用

之事實或該工程有減損滅失之虞時，可向主辦機關

提出部分驗收或分段查驗。

(四)依工程會111年 10月 3日工程管字第1110301008號

函「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非第三級疫情警戒期間

公共工程展延工程或停工處理方式」規定，若工程

當日無法出工比率達 0.5 以上者，展延一日；未達

0.5者，以該比率 2倍計算展延日數，並逐日累加為

展延工期日數；當日無法出工人數係以當日工地確

診、居家隔離或家庭照顧需求而無法出工之人數，

得以相關隔離書或由廠商陳述事實擬具無法出工人

員名冊經工地主任及廠商負責人共通簽認並切結負

責之文件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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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為配合國家減碳策略，本署已於111年 7月函頒「水

利工程減碳作業參考指引(施工篇)」，請廠商於施

工計畫需依規定增列減碳章節及施工機具優化減碳，

並確實依規定於開工前函送機關核定。廠商減碳策

略可採取低碳材料，例如於符合混凝土強度設計及

規範下採用 50%礦物摻料之混凝土配比，選用離工地

較近或碳足跡較低碳之混凝土廠，施工前妥為規劃

施工動線，以工率較佳、油耗量較少之機具施工，

檢視是否有減廢利用或種樹空間回饋予設計單位，

工務所採用節能設備或綠能發電設施等，期與各界

共同努力達成淨零碳排之目標。

(六)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2項：「工程之設計或施

工者，應於設計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。」，

故提醒並請各在建工程廠商落實施工風險評估作業，

於施工中加強檢視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是否完備，藉

以提升整體施工環境安全衛生。

(七)生態檢核作業於施工階段為落實規劃設計階段所訂

定之生態保育對策、措施及工程方案，確保生態保

全對象、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品質，本署

水利規劃試驗所近期已完成「流域生態檢核參考手

冊」，後續可提供各在建工程廠商參辦。

捌、散會

8


